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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利润表（合并）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39,417,582.26 17,338,149.59 1,278,025.00

其中

：

营业收入

39,417,582.26 17,338,149.59 1,278,025.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89,815,647.05 63,768,481.72 49,423,321.52

其中

：

营业成本

11,222,038.18 5,268,830.88 1,347,861.12

其中

：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30,738.49 1,575,136.36 97,634.39

销售费用

3,318,257.54 43,385.00

管理费用

16,903,693.91 12,179,842.99 8,044,314.18

财务费用

51,447,062.21 41,143,561.63 39,933,511.83

资产减值损失

4,093,856.72 3,557,724.86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95,143,295.09 98,703,890.51 90,531,381.73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44,745,230.30 52,273,558.38 42,386,085.21

加

：

营业外收入

204,076.83 3,419,714.52

减

：

营业外支出

53,324.19 431,512.70 174,755.88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44,895,982.94 55,261,760.20 42,211,329.33

减

：

所得税费用

3,439,062.89 5,901,875.14 1,801,643.90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41,456,920.05 49,359,885.06 40,409,685.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717,878.74 49,587,084.73 49,696,911.41

少数股东损益

-260,958.69 -227,199.67 -9,287,225.98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41,456,920.05 49,359,885.06 40,409,685.43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41,717,878.74 49,587,084.73 49,696,911.4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60,958.69 -227,199.67 -9,287,225.98

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1,502,212.05 16,692,865.97 6,114,624.8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67.39 2,850,0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90,938,331.66 196,751,665.94 233,496,010.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22,440,611.10 216,294,531.91 239,610,635.68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7,252,656.22 281,199,359.43 109,493,936.3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064,112.73 7,573,481.72 4,947,898.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54,118,158.37 22,359,013.58 15,684,899.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44,133,006.54 19,712,255.71 3,998,750.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07,567,933.86 330,844,110.44 134,125,48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872,677.24 -114,549,578.53 105,485,150.89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553,076.3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4,607,999.98 2,791,800.00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33,925,270.00 4,2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22,825,571.9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613,734.5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8,533,269.98 9,557,276.37 43,231,106.46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1,210,444.20 348,991.24 1,231,373.93

投资支付的现金

76,4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9,887.75 96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7,960,331.95 349,951.24 1,231,373.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427,061.97 9,207,325.13 41,999,732.53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9,330,000.00 117,255,118.71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167,181,945.11 4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53,127.6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330,000.00 284,890,191.49 4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1,072,520.60 60,000,000.00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9,429,583.30 7,257,977.04 195,985,363.87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6,273,045.3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0,502,103.90 143,531,022.38 195,985,363.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172,103.90 141,359,169.11 -155,985,363.87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726,488.63 36,016,915.71 -8,500,480.45

加

：

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664,223.73 28,647,308.02 35,771,652.00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8,937,735.10 64,664,223.73 27,271,171.55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均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

组织机构代码证

、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3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增持的内部决策文件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5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管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前

6

个月买卖中百集团股票

情况的说明

6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符合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

规定的说明

7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8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9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10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报告书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承诺函

11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3

年财务会计报告及

2012

年审计报告

上述备查文件备查阅地点：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披露网站：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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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湖北省武汉市

股票简称 中百集团 股票代码

00075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238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武汉市桥口区仁寿路

64

号

2

单

元

1

楼

1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

数

4

家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拥有境

内

、

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

数

2

家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大宗交易

、

偿还的股改代垫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武商联集团持股数量

：

118,479,123

股 持股比例

：

17.40%

华汉投资持股数量

：

8,940,000

股 持股比例

：

1.31%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武商联集团本次变动数量

：

4,588,533

股 变动比例

：

+0.67%

华汉投资本次变动数量

：4,256,802

股 变动比例

：+0.63%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财务顾问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

财务顾问特别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对信息披露义务人

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使相关各方恰当地理解和使用本核查意见，本财务顾问特别声明如下：

1、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资料提供方已向本财务顾问做

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陈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

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2、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

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

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3、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以及上市公司就本次权益变动所发布的相关公告。

4、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内部防火墙制度并采取了保密措施。

释 义

在本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中百集团

、

上市公司 指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000759

鄂武商 指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000501

武汉中商 指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000785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武商联

集团

、

华汉投资

指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公司 指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

为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和武

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武汉市国资委 指 武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武商联集团在

2013

年

10

月

11

日通过大宗交易买入中百集团股

票

4,577,754

股

；

2013

年

12

月收回了中百集团股东叶正朋偿还的

股改代垫股份

10,779

股

。

上述两次合计增持中百集团股份

4,588,

533

股

，

占中百集团股份总额的

0.67%

。

武商联集团关联方华汉投资在

2014

年

4

月在二级市场买入

中百集团股票

4,256,802

股

，

占中百集团总股本的

0.63%

。

本意见书 指

《

天风证券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

变动报告书

》

《

准则

16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

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绪 言

2013年10月11日，武商联集团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买入中百集团股票4,577,754股； 2013年12月，

武商联集团收回了中百集团股东叶正朋偿还的股改代垫股份10,779股。 两次合计增持中百集团股份4,

588,533股，占中百集团股份总额的0.67%。2014年4月，武商联集团关联方华汉投资在二级市场买入中百

集团股票4,256,802股，占中百集团总股本的0.63%。 以上综合导致武商联集团及关联方华汉投资合计持

有的中百集团股份比例增加至20.01%。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

规要求，武商联集团及关联方华汉投资构成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并履行了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委托，担任其本次权益变

动的财务顾问，并就其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核查意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之义务。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共分为十一个部分，分别为：释义、信息披露义

务人介绍、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其他重大事项。

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并认真阅读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本

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规的要求，不存在

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重要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的情形。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核查

1、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238

号

法定代表人

：

杨国霞

注册资本

：

530,896,500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420100000001411

税务登记证号码

：

420102799790313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须经审批的

，

在批准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法规未规定审批的

，

企业可自行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长期

主要股东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国资公司

，

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市国资

委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国资公司持有武商联集团

65.90%

的股份

，

经

发投集团持有武商联集团

28.28%

的股份

，

武汉市国资委持有武商联

集团

5.82%

的股份

。

通讯地址

：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238

号

联系电话

：

027-85613878

2、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桥口区仁寿路

64

号

2

单元

1

楼

1

号

法定代表人

：

杨纯

注册资本

：

242,000,000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420100000129626

税务登记证号码

：

420101707122757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对企业和各类市场进行相关投资

；

对创业企业和科技企业进行风险

投资

；

资产委托管理

、

财务顾问

、

信息咨询

、

中介代理

；

房地产开发

、

商

品房销售

。

经营期限 自

1998

年

04

月

10

日至

2025

年

08

月

01

日

主要股东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国资公司

，

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市国资

委

，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国资公司持有华汉投资

100%

的股份

。

通讯地址

：

武汉市汉口发展大道

271

号

5

楼

联系电话

：

027-6568086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核查

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鉴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同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

其它帐户持有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武商联集团、华汉投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控制

的其他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执照号 持股比例 主营范围

1

武汉东湖创新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

420100000035470 74.90%

对科技产业项目和企业投资

；

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

开展委托投资与管

理业务

2

武汉东创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

420100000083346 92.70%

个人消费担保

、

企业贷款担保

、

履约

担保

；

对中小企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

询

3

武汉新兴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420115000004997 48.75%

中成药

、

西药

、

生物化学药

、

生物工

程药物及保健品的研究开发

、

管理

；

物业管理

；

蒸汽供应

4

武汉鑫科投资有

限公司

420100000024506 100.00%

实业投资

5

武汉医药产业基

地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20100000042428 100.00%

工业园区医药产业项目的投资

；

园

区内企业管理配套服务

6

武汉华煜托管有

限公司

420100000274109 98.00%

企业托管

、

管理咨询

7

武汉国创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

420100000126592 100.00%

房地产开发

8

武汉光谷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420100000301663 28.57%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租赁交易

咨询

；

向商业银行

、

商业保理公司转

让应收租赁款

9

武汉国创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420100000333723 100.00%

对金融服务业投资

；

实业投资

；

受托

资产管理与咨询

（

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

期限内经营

）

10

武汉华汉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420100000368841 100.00%

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安装工程承包

及设计

，

室内外装饰装修

；

商业地产

经营

；

对企业和各类市场进行相关

投资

，

资产委托管理

；

财务顾问

，

信

息咨询

，

中介代理

11

武汉市江岸区华

创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420102000064794 15.00%

小额贷款和小企业发展

、

管理

、

财务

咨询服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已披露了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主要企业、主要关联企业及其股权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诚信状况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未发现有证据表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过去五年内，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

行政诉讼、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声明函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1、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负有数额

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2、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

重大违法行为；3、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3年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4、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也没有其他不得收购上市公

司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核查

1、武商联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杨国霞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黄家琦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汪爱群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刘江超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郝 健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陈旭东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孙月英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郑 涛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郭 岭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汤 俊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冯鹏熙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王建国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杨 纯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李 军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汪正兰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宋汉杰 总经济师 中国 中国 无

2、华汉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杨纯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彭曙 监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叶奇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李建强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杨秋雁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身份证明文

件披露充分、完整，并且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影响本次权益变动的与证券

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之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外其他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的核查

1、持股超过5%以上境内外上市公司的情况

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除持有中百集团股份外，武商联集团、华汉投资、国资公司还持有和控制境内

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上市公司简要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

（

代码

）

持股单位 持股数量

（

股

）

占该公司总股本比重

（

%

）

鄂武商

（

000501

）

武商联集团

121,813,944 24.01

国资公司

22,991,036 4.53

武汉中商

（

000785

）

武商联集团

105,477,594 41.99

马应龙

（

000785

）

华汉投资

4,853 0.00146

国资公司

35,900,000 10.85

万鸿集团

（

600681

）

国资公司

14,678,862 5.84

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或控制上述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外，不存在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2、持股超过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武商联集团、华汉投资、国资公司持有股份超过5%以上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单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国资公司

300,000,000 7.5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资公司

314,622,191 18.07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国资公司

6,150,000 0.15

华汉投资

176,000,000 4.26

国资公司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

190,485,600 4.62

武汉东创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

国资公司

463,500,000 92.70

国资公司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

36,500,000 7.30

武汉光谷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国资公司

50,000,000 28.57

国资公司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

20,000,000 11.43

武汉市江岸区华创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国资公司

22,500,000 15.00

国资公司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

54,000,000 36.00

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或控制上述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外，不存在持股5%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目的及收购决策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目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商联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华汉投资看好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基于对中百集团

的企业价值和前景的信心而增持该公司股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目的明确、理由充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核查

1、武商联集团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程序如下：

（1）2013年6月13日，武商联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增持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2、华汉投资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程序如下：

（2）2014年3月3日，华汉投资控股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研究决定，同意由华汉投资在二级

市场中收购中百集团股票。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所需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方式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的核查

2013年10月11日，武商联集团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买入中百集团股票4,577,754股； 2013年12月，

武商联集团收回了中百集团股东叶正朋偿还的股改代垫股份10,779股。上述两次合计增持中百集团股份

4,588,533股，占中百集团股份总额的0.67%。

2014年4月，武商联集团关联方华汉投资在二级市场买入中百集团股票4,256,802股，占中百集团总

股本的0.63%。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中百集团股份127,324,458股，占中百集团

总股本的20.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方式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中百集团方式如下：

1、2013年10月11日，武商联集团通过大宗交易买入中百集团股票4,577,754股，占中百集团股份总

额的0.67%；

2、2013年12月，武商联集团收回了中百集团股东叶正朋偿还的股改代垫股份10,779股；

3、2014年4月，武商联集团关联方华汉投资在二级市场买入中百集团股票4,256,802股，占中百集团

总股本的0.63%。

（三）本次受让股份的权利限制或收购价款之外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二级市场增持的中百集团股权不存在股权被质

押、冻结等权利限制，也不存在出支付收购价款之外其他补偿安排的情形。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及合法性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收购中百集团股权的资金全部来自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武汉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的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百集团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收购资金来源、支付安排合法有效。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未来12个月内对中百集团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中百集团主营业务或者对

中百集团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但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履行公开市场承诺而通过上述措施解决鄂

武商、中百集团、武汉中商的同业竞争问题除外。

（二）未来12个月内对中百集团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中百集团或其子公司的资产

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但信息披露

义务人为履行公开市场承诺而通过上述措施解决鄂武商、中百集团、武汉中商的同业竞争问题除外。

（三）对中百集团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除中百集团正常的换届选举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改变中

百集团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或建议。

（四）对中百集团章程的修改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中百集团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对中百集团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本次股份增持完成后对中百集团现有员工聘

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中百集团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修改中百集团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其他对中百集团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中百集团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

计划。

七、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影响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百集团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范运作，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

财务等方面做到与大股东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具有独立的供应、生产

和销售系统。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百集团将继续保持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1、资产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百集团仍对其全部资产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资产严格

分开，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资金或资产被信息披露义务人占用的情形。

2、人员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百集团将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完全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人事任免决定。

3、财务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百集团将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运行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独立的财

务管理制度；继续保留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独立纳税，独立

做出财务决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会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财务人员不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处兼职。

4、机构独立

中百集团将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

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5、业务独立

中百集团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有独立开展经营业务的资产、人员、场地和品牌，具有面向市场

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依法行使股权权利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活动进行干

预。

（二）对同业竞争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武商联集团同时为上市公司武汉中商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武汉中商41.99%的股权，同时为上市公司鄂武商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鄂武商24.02%的股权（与

关联方对鄂武商合计持股比例为30.39%）。 本次权益变动不改变中百集团与武汉中商、鄂武商及其控制

的企业同业竞争现状，武商联集团及其控股的其他非上市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中百集团相同或相似业务的

情形。 武商联集团未利用其第一大股东身份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武商联集团将充分保持中百集团的独

立性。

（三）对关联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中百集团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

完成后，预计中百集团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不会出现重大关联交易。 如中百集团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

间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公司章程》、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八、前24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本意见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与中百集团未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1、与中百集团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中百集团最近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2、与中百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3、对拟更换的中百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4、对中百集团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九、对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

（一）武商联集团前6个月内买卖中百集团股票的情况

2014年4月17日起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武商联集团未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中

百集团股份。

（二）华汉投资前6个月内买卖中百集团股票的情况

2014年4月17日起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汉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中百集

团流通股4,256,802股，占中百集团总股本的0.63%。 具体买卖情况如下：

买入时间 买入数量

（

股

）

买入价格区间

（

元

/

股

）

2013

年

11

月

0 -

2013

年

12

月

0 -

2014

年

1

月

0 -

2014

年

2

月

0 -

2014

年

3

月

0 -

2014

年

4

月

4,256,802 7.50

—

7.81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6个月买卖中百集团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在2014年4月17日起前6个月自查期内，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武商联集团董事郭岭买卖中百集

团股票外，未发现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曾买卖中百集团股票。

郭岭自查期间买卖中百集团股票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数量

（

股

）

价格

（

元

/

股

）

交易金额

（

元

）

2013

年

11

月

26

日

+25,200 6.78 170,856.00

2014

年

2

月

21

日

-25,200 7.072 178,214.40

截止日前余额

（

股

）

0

郭岭担任武商联集团董事的任期起始时点为2014年2月25日，上述买卖中百集团股票的行为发生在

其担任武商联集团董事职务之前，截至本意见书签署日，郭岭未再持有中百集团股票。

十、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十一、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32号国资大厦B座

项目主办人：黄智

电话：021-50769210-8052

传真：021-50155671

电子邮件：huangzhi@tfzq.com

项目主办人：李辉

电话：027-87610032

传真：027-87610005

电子邮件：lihui@tfzq.com

(上接A37版)


